
醴陵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
2018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根据《关于醴陵市文化体制改革中有关机构编制调整事项的批复〉》（株编办2011）318号）精神。设立醴陵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，为醴陵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(醴陵市版权局)管理的副科级事业机构。

主要职能职责

1、依法查处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违法行为，查处演出、艺术品经营及进出口、文物经营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；

2、查处文化艺术经营、展览展播活动中的违法行为；

3、查处除制作、播出、传输等机构外的企业、个人和社会组织从事广播、电影、电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，查处电影放映单位的违法行为，查处安装和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、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中的违法行为，查处放映未取得《电影片公映许可证》的电影片和走私放映盗版影片等违法活；

4、查处图书、音像制品、电子出版物等方面的违法出版活动和印刷、复制、出版物发行中的违法经营活动，查处非法出版单位和个人的违法出版活动；查处著作权侵权行为；

5、查处网络文化、网络视听、网络出版等方面的违法经营活动

6、配合查处生产、销售、使用“伪基站”设备的违法行为；

7、承担“扫黄打非”有关工作任务；

8、依法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及地方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。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8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收入既包括经费拨款收入，又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农村小片网整治专项、扫黄打非专项、房屋租赁费等重点专项经费。
本单位无下属预算单位。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188.75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88.75万元；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，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188.75万元，其中：其中：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78.37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.53万元，医疗与计划生育支出4.85万元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58.75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30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单位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72.8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5.2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增加一辆执法用车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。
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42.01万元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4.5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4万元、比上年减少了6.85万元，减少了63%，主要是减少了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.5万元，比上年增加了3.7万元，增加了35%，主要是增加了一辆执法用车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3万元；培训费2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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